
 

 

论中国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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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城市

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反映在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覆盖面和社会保障

水平等方面。这种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降低了农民抑制因

灾致贫的能力，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阻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

高，从而最终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改变城市

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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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表现 

所谓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资金缴付负担（相对水平）相

同或者农村居民缴付负担（相对水平）更重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给付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社会

保障制度。这种偏向会通过社会保障给付对象、给付水平等反映出来，总体上来说，它是一

种排斥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2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就着手建立了面向城市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了一套

涵盖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方面的保障体系。在农村，则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实行

家庭与集体相结合而以家庭为主的保障制度，而作为现代社会保障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未

在农村设立。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城镇居民的倾斜。这种城市偏向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维持，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转轨，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离退

休制度、公费与劳保医疗制度、免费住房制度、粮油价格补贴制度、就业保障制度、高福利

制度等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过渡。而农村

中脱胎于农业合作制度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自然就业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社会救济制

度、孤寡老人养老院供养制度、五保户供养制度等则处于逐渐弱化或解体的过程中，从逻辑

上来看，就应该随之逐步建立起以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社会保

障制度。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观念的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的建立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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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城乡社会保障模式的差异 

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依赖于城市工业制度，其随着企业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演变而

变迁。中国于1951年设计的劳动保险制度，因其基金可在全国范围内调剂，具有一定的社会

机制性，故有学者称这种模式为“企业＋社会”保障模式。1969年，财政部规定企业不再缴纳

劳动保险费，劳动保险待遇从企业“营业外支出”账户中列支。由此，劳动保险制度成为完全

的企业保险制度。但由于企业并非自负盈亏，其利润上交国家，同时，亏损也由国家补偿，

企业并没有经济负担，所以，这一时期的企业保障实质是一种国家责任性保障。随后，20

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摇了国家责任性企业保障的基础。由于企业自负盈亏，保险费

支出增加了企业成本，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于是从1984年开始，劳动部在一些县市试行退

休费用的社会统筹，自此也改变了企业保障的模式。二十多年来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

本上改变了企业主导的状况，逐渐建立起了社会主导的保障模式。 

与城市不同，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依赖于农村土地制度及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变

化。由于以集体所有制为内核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实

质性的变化，从而决定了农村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主导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

表1所示，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社会化程度低，新中国建立

五十多年来，农村的社会保障依然停留在政府、集体或社区的救济和救助的低层次上；二是

非制度性，农村的社会保障大多不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正式的制度基础上，而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仅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并未形成稳定而又规范的制度；三是保障

模式改造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转换和社会变革进程加快，尤其是工业化、

城市化程度得到快速提升，而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仍然根植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远远满足

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表1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 
社会保障类型 城市社会保障模式 农村社会保障模式 

保障方式 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

保障对象 城镇所有劳动者 有条件地区实行养老保险 

资金来源 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 
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

予以政策扶持 

统筹范围 全省（市） 全县 

保障性质 强制性 自愿性 

养 

老 

保 

险 

资金运行 现收现付制转向半积累半现收现付制 完全积累制 

医疗保险 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 合作健康保险或合作医疗 

失业保险 保险费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筹交 尚未建立 

工伤保险 普遍建立 尚未建立 

社 

会 

保 

险 

生育保险 普遍建立 一些地区在试点 

社会福利 
职工福利：福利设施、福利补贴、休假与补贴等 

公办福利：社区服务、福利院、敬老院、干休所等

公办福利：五保户供养、养老院、农

村社区服务等 



 

 

教育福利：九年义务教育 教育福利：九年义务教育 

社会救助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扶贫 农村救济、救灾和扶贫 

优抚安置 优待、抚恤、安置 内容基本与城市相同 

自愿补充保障 企业保障、商业保险 少量商业保险 

资料来源：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23页 

（二）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上的差异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不同，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也不相同。城市社会保障管理体

制由早期的工会管理演变到企业管理，再由企业管理演变到劳动、卫生、人事、民政等部门

的多头管理。1998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成立以及对城市社会保障实行统一管理，标

志着城市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已趋于成熟，并走向规范化的道路。相比之下，农村社会保障管

理体制较为落后，目前多头管理的现状并未改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划归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而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仍由民政部门管理，合

作医疗还是由地方政府部门委托卫生部门管理。 

管理体制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乃至成败的关键环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成立也正

体现了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体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世界

上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体制主要分为由政府管理和由民营的管理公司管理两大类型。目

前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障基金是由中央政府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的，而农村的社会

保障基金则仍然是由地方各级政府的下属机构来管理。政府成功地管理基金的一个必要条件

是监管体系的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运作解决监管的问题，但农

村目前由于管理体制分散，要解决基金监管问题就比较难。事实上，有些地方农村社会保障

基金被挪用、挤占和挥霍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已经成为农村

社会保障发展的一大障碍。 

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基金已成功上市，运营越来越多样化，其保值增值能力已有较大提

高，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仍是由地方各级政府的下属机构来管理，运营形式单一，保值增值

能力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差异 

1．城乡保障项目覆盖面差异大。一般而言，社会保障项目按照社会保障制度所应付的

风险事件（如年老、残疾、死亡、疾病、生育、工业伤害、失业、贫困等）分为养老社会保

险、医疗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生育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及社会救助等。中国早期

的城市劳动保险制度只涉及到前四项，在几十年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上，如表1所示，目前城

市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保障项目已相当齐全，而相比之下，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十分缺乏。2003

年底，中国城镇已普遍建立的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

制度，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制度，低保、灾害救助、社会互助、流动乞讨人员

救助等社会救济制度，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廉价住房等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优抚

安置等，基本涵盖了社会保障的所有项目。而农村社会保障仅包括养老、合作医疗等社会保

险制度，五保供养、低保、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等社会救济制度，以及优抚安置等项目，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保障及不少社会福利项目没有或基本没有。 



 

 

2．城乡已有各保障项目中的覆盖面差异大。现以城乡三项主要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为例。

（1）养老保险。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从最初的覆盖国有企业和城镇企业及其职工，

扩大到现在的覆盖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以及个体工商户、城

镇灵活就业人员等。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15 506万人，占应保人数的60.4%，

其中参加职工11 646万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3.3%。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实行离退休制度，

均享有养老保障。2003年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5 428万人，占应保人数的11.1%。

（2）医疗保险。2003年底，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到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灵活就业人

员也可以参加，全国参保人数已达10 902万人，占应保人数的42.5%，其中参保的在职职工7 

975万人，占在职职工总数的76%。至2004年6月，仅有310个县（市、区）进行了农村合作

医疗试点，实际参保农民6 899万人，仅占应保人数的14.1%。（3）最低生活保障。2003年底，

全国各地均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达2 247万人，

占城镇总人数的4.3%。农村有部分地区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他地区则建立特

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制度，至2003年底，全国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户生活救助的人数

为1 257万人，占总人数的1.6%。其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仅为367.1万人，占总人数

的0.5%，约占应保人数的10%，农村与城市相差极大。3 

（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 

社会保障水平一般用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的比值来反映，该比值越大，社会保

障水平就越高。如表2所示，近年来，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占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均保持

在95%以上，支出总额远远高于农村，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也远远高于农村人均社会保障

支出，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多倍。社会保障支出的巨大差异造成了

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巨大差距，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基本保持在15%以上，而农村的社

会保障水平连1%都达不到，两者的差异极大。 

 

表2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比较 
城  市 农  村 

年份 
社会保障

支出 

（亿元） 

人均社会

保障支出

（元） 

社会保障

水平 

（%） 

占全国社

会保障支

出的比重

（%） 

社会保障

支出 

（亿元）

人均社会

保障支出

（元） 

社会保

障水平 

（%） 

占全国社

会保障支

出的比重

（%） 

1997 3 511 890 14.64 97.64 85 9.8 0.16 2.36 

1998 4 108 987 15.44 97.69 97 11.2 0.18 2.31 

1999 5 992 1 141 17.42 98.31 86 10.5 0.16 1.69 

2000 5 647 1 230 17.39 98.86 92 11.4 0.16 1.13 

2001 6 362 1 324 17.30 98.38 106 13.2 0.17 1.62 

2002 7 061 1 416 17.50 97.68 119 15.2 0.18 2.32 

2003 7 979 1 516 18.10 98.20 146 16.3 0.19 1.80 

说明：①城市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在职职工社会保险及福利费支出、离退休职工社会保险及福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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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城市社会救济福利费支出等三部分，不包括房租补贴、物价补贴、各种实物补贴、社区服务设施等

费用项目;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农村社会救济及福利支出，1999年以前还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会基

金额，但不包括农村乡镇企业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费用的项目。

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人均GDP；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人均

GDP。 

②资料来源：胡仲明：《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证研究》，载《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202.114.65.57/kns50/classical/singledbindex.aspx?ID=2），2006年。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有的统计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村和城市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

距，但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且远远低于城市社会保障水平是不争的事实。 

二、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途径 

（一）增加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拉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 
我们可以将社会保障收入视为隐性收入，在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农村居民得不

到多少隐性收入，而相比之下，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比较健全，城镇居民能够不付费或少

付费而享有各种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就货币收入本身而言，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

低工资制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显性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但若考虑到社会保障这部分隐性收

入，那么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如表3所示，包含了社会保障收入

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未含社会保障收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3  不含社会保障收入的和含社会保障收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不含社会保障收入的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2.40 2.58 2.80 2.86 2.71 2.51 2.47 2.51 2.65 2.79 2.90

含社会保障收入的城

乡居民收入之比 
2.73 2.99 3.25 3.32 3.14 2.91 2.88 2.95 3.15 3.32 3.44

资料来源：杨翠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7页。 

（二）降低了农民抑制因灾致贫的能力，减少了农民的劳动和财产收入 
患病以及其他各项灾害事故是许多农民长期贫困的原因，也是许多农民由富返贫的主要

原因。虽然灾害事故的发生也会减少城市居民的收入，但由于城市拥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

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具有较强的抑制因灾致贫的能力。但是农民若遇灾害事故，则既会失去

或者减少劳动收入，而且往往因为要通过出售财产筹集应灾费用，财产收入也会因此减少，

若遇重大灾害事故，许多民甚至要倾其全部财产来应灾。城乡割裂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能

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反会拉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降低农业土地生产率，减少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土地是农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拥有土地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一个

重要区别。由于农村居民拥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来自于土地的收入成为农民最基本、最可

靠的收入来源，是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村居民的最后一道生活安全保障。因

此，对于大批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而言，尽管他们无暇顾及或早已经实

质脱离土地，但仍然不愿意放弃土地，这导致了大片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严重降低了土



 

 

地生产率，不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和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也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阻碍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在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农村居民养老、医疗等大额开支都要自己支付。而农村

经济发展本身又相对缓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他们难以为自己准备足够的资金作为医

疗及养老准备，在年老后仍然是以家庭为唯一养老保障，因此，在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

仍根深蒂固，农村居民不得不多生孩子以保证自己日后的生活，从而阻碍了农村地区计划生

育政策的实施，也因此导致农村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00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仍然高

达1.43。4农村人口增长控制乏力会通过多种途径加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一，农

村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农村本已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更为缓慢；

第二，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农村居民负担加重。2004年，中国城市少儿抚养比为19.22%，

老年抚养比为12.02%，总负担系数为31.24%；而农村少儿抚养比为30.68%，老年抚养比为

12.05%，总负担系数高达42.73%，农村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比城市人口高出12.49个百分点。5

第三，城市居民高收入相对较高，其子女少而财产继续趋于集中、增加，而农民收入相对较

低，其子女较多而财产继续趋于分散、减少，“因此，这种类型的生育率差别对于财产所有

权所产生的持久影响，将加剧不平等的状况”6。这也就形成了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的恶性循环。 

（五）阻碍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 
随着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已经成

为决定劳动者收入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劳动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受教育的程度和

水平，而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又是与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条件密切相

关的。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是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主要面向城市

部门、集中于城市地区，因此，农村居民要想提高劳动力素质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投入。

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农村居民有着强

烈的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这必然导致他们将收入的相当大部分用于医疗及养老储备，而

用于教育子女和自身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支出则相对减少。这必然会阻碍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

高，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尤其是在高技术、高收入行业和岗

位缺乏竞争力，也因此限制了其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

建议 

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就必须尽快改变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尽管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必须将其作为最终的目

标，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从实际出发，按照分阶段、分层次、分项目、逐步完善的

原则，逐步改变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割裂的格局。 

（一）应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4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 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中2000
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2002  
5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 2005 2005  
6 英 詹姆斯 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中文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 · 1992 37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民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

从城乡衔接的角度出发，对事实上已经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

围之中。要根据农民工自身的特点、需要和目前的条件，分类分层，循序渐进，逐步解决农

民工最需要、最迫切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一，要建立工伤保险制度，这是目前所有类型的农

民工都迫切需要的。第二，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大病保险是农民工的现实需要。第三，

要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使农民工一旦遭遇到意外事件（天灾人祸、失业、合法权益遭到侵犯

等）能得到应有的帮助。第四，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并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分类设计方案。

对于在城市已经生活多年，有稳定的职业、固定的收入和住所，只是他们的户口不在城市的

农民应视同城镇居民，将他们的养老保险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其养老费的缴纳办法和城

镇职工相同；对于流动性比较大，无稳定职业、固定的收入和住所的农民可设计出一种过渡

性的方案，实行个人账户模式，其账户可随跨地区流动而转移；对于以务农为主、务工为辅

的季节性农民，应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但对于进城农民应实行土地换保障，允许其

用土地经营权转让收入以特定的方式转换为保险费，这样一方面可弥补进城农民保险制度建

立的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可促使他们能把土地转让出来，以推动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特点，针对农民

工的社会保险政策目标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农村社会救助是政府和社会对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农村居民给予资金或物资帮助，以保障

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用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替代原有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确保农村贫困人口能得到应有的救助，体现社会公平。

第二，准确界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目前，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应包括：因

灾因病致贫的家庭；因缺少劳动力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鳏寡孤

独人员等。第三，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在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时既

要考虑到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需要，又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水平，以使确定出来的保障标准

确能保障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第四，多渠道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应由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予以保证，市、县、乡三级财政按比例负担，

至于各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财政负担的多一

些，经济条件差的市、县多负担一些。鉴于县乡财政存在的困难，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对

经济困难县乡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同时还可以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发行彩票、开展捐助等

活动，多途径筹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三）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1．强化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应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农

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根本和前提，笔者认为政府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支持：第一，政策支持。国家应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明确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办法、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报销比例、报销项目、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的监督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再制定相应

的农村合作医疗方面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以更好地推动当地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发

展。第二，经济支持。各级政府要把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支出项目，

并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其比重，保证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同时还要明确界定各级财政分



 

 

担的比例。 

2．建立健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因为目前中国农村约3 000万贫困人口，6 000万低收入

人口，还有几百万五保户家庭，对于这些低收入群体，应实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资助他们

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或对其大病及大额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最基本的医

疗保障问题。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应是中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现实选择。根据中国国情，农村养

老保险应采取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这

四种养老保险体系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最终目标应该是，以社会养老为核心，以自我养老、

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为补充。经济发达地区要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努力推进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适时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衔接，率先

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农村集体与农民经济水平相

对较低，目前应采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模式，但应该逐步提高社

会化养老水平，并应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市社会养老保

险的衔接，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 

改变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问题的必要条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接进程将决定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缩小的进程，因此促进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必会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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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enlargement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its urban-bias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urban-bias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reflected in the mode of social security,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the coverag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The 



 

 

urban-bias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reases the invisi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reduces 

rural residents' capacity of controlling the poverty caused by disasters, lowers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restrains the practice of family planning and the enhancing of the qualities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refore, leads to the enlargement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residents. In order to narrow this gap, the government should change the 

urban-bias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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